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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外关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已经证实，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缓解财政压力
和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够有效地调节年度预算余缺、稳定预算、减小经济波动性。我国设立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有其特殊背景，分析基金的运行现状具有现实价值。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在中央和地方的运行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缺陷和问题，需要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国情，对其规范管理和使用约束机制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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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财政超收问题，２００７ 年我国设立了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而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表
明，其长期功能并不仅限于此。在当前公共预算改革的各种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我国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是否能发挥其应有之效？如何保证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长期稳定及可持续性？对这一系

列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研究现状

就形成原因和过程来说，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具有特殊性，但国外学者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

研究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国外文献中，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被称为“Ｂｕｄｇｅ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ＢＳＦｓ）”，或者叫做“雨天基金”，即“Ｒａｉｎｙ Ｄａｙ Ｆｕｎｄｓ（ＲＤＦｓ）”。国外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研
究较早，研究多利用现实数据和模型，并将可能影响因素进行抽象化分析，尤其是针对设立且运行时

间较长的美国各州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综观已有文献，早期研究主要着眼于以

下几个基本且相关的问题：对政府储蓄行为的影响，如 Ｗａｇｎｅｒ［１］，Ｈｏｕ Ｙｉｌｉｎ 等［２］的研究；是否能有效

减轻财政压力、缓解财政危机、维持财政稳定，如 Ｐｏｌｌｏｃｋ 和 Ｓｕｙｄｅｒｈｏｕｄ［３］、Ｈｏｕ Ｙｉｌｉｎ［４］等的研究；对支
出的周期性波动及经济稳定性的作用，如 Ｍａｒｌｏｗｅ［５］、Ｗａｇｎｅｒ 和 Ｅｌｄｅｒ［６］的研究；是否作为财政约束的
规避手段而设立，如 Ｗａｇｎｅｒ和 Ｓｏｂｅｌ［７］的研究。

最新的研究体现出多元化、深刻化、新视角的发展趋势，如从预算缺口和收入短缺［８ ９］、信用评级

和借贷成本［１０］、财政松弛和透明度［１１］等研究角度，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此外，Ｈｏｕ Ｙｉｌｉｎ
和 Ｂｒｅｗｅ［１２］通过实证检验证明州一般基金结余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存在替代效应，且后者对前者具
有补充效应。Ｈｏｆｆｍａｎ 和 Ｒｅｘ［１６］通过对基金的模拟操作，提出更改基金公式、提高基金余额上限水
平、修订宪法、创建其他应急基金、改变一般性基金收入的结构等针对性建议。

我国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偏重理论性分析，鲜有实证研究，这与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设立

时间短、详尽细化且跨越一定时期的运行数据的可获得性有限不无关系。现有文献多数是就设立预

·３３·



李　 燕，刘　 霞：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研究

算稳定调节基金时间较早、运行机制相对成熟的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实践进行介绍，如郭晓琼［１４］、徐

涛和侯一麟［１５］、刘笑萍［１６］等，主要论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能够稳定财政收支、防范财政风险、为平衡

预算和应急保障提供有效支持并提出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但缺少与具体国情结合的分析。有学者

从财政超收背景进行研究，如高培勇曾发文指出，“财政超收趋于常态化，预算机制形同虚设”，从而

“逼出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７］。刘爽等认为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顺应近年来财政超收收

入而生，通过有意识的周期性收支平衡安排，保证预算稳定和财政运转的良性循环，他们建议对其进

行有效的立法监督［１８］。王蕴也指出财政超收逐渐向常态化发展并具有消极影响，建议在短期内着力

规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强其反周期调节功能［１９］。与前述观点不一致的是，马蔡琛认为，在现实中

国，至少在地方政府层面上，通过推广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来加强预算超收资金的管理存在一定困难；

当前做法还有很多技术性问题未能参透，其可操作性有待深入考察［２０］。孙玉栋等人认为，中央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的设立分流了一部分财政超收额，形成财政“蓄水池”，对控制体外资金循环产生了一

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大部分的超收额还是转化为超支，而且对于使用时间的规定以及比例限定的缺

失都弱化了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效果［２１］。有学者从资源型财政国家或地区角度研究［２２］，但研究目

的单一，缺乏普适性和对我国国情的针对性。此外，王雍君指出，将有效的退出机制建设融入财税刺

激措施并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作为实施平台，是避免产能过剩和政府财政能力恶化两大难题的有效

方法［２３］。徐涛提出通过建立地方财政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中期预算制度、修订《预算法》等相关措施

来构建中国地方财政稳定机制的设想［２４］。

国内外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思考空间。已有研究成果表明，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是维持预算稳定的有效手段，其制度的规范化甚至法律化程度既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结果，亦是

保证预算稳定与可持续性的重要前提。但是，学者们对于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在中央和地方的运

行现状考察，以及针对基金的稳定与可持续性问题及其解决方向进行的研究还相当有限。

二、我国设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背景及意义

（一）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设立的背景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能力稳步提高，财政超预算收入①由个别年度的偶然现象
逐渐向常态化发展。

图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我国财政超收率及超支率

从图 １ 可见，在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２ 年这 １０ 年中，财政
超收率（即财政超收收入占当年预算收入的比重）超过

８％的年份多达 ６ 个，尤其是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分别达
到了 １６ ４３％ 和 １５ ６３％，说明预算和决算的偏离度
较大。

表 １ 显示，超收收入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４５８ １５ 亿元到
２０００ 年超过 １０００ 亿元，再到 ２０１１ 年突破 １００００ 亿元，
可见财政超收收入规模扩张现象明显。

财政超收也带来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一是年底突击花钱，财政支出进度不平衡。从历年

预算执行情况看，财政支出进度均呈“前低后高”走势，尤其在 １２ 月份，支出进度通常在 ２０％以上，无
疑增大了资金使用的不规范、效率降低等问题的可能性②。二是超支现象与超收形成相互递进的循

环关系，不利于财政可持续性。从图 １ 可见，超收与超支的波动幅度具有一致性。一方面，各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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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财政超收是以当年预算数为参照而计算的财政收入增长额，它是突破既有预算规模控制或称超计划的财政收入增长额。

财政部网站数据显示，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每年 １２ 月份全国财政支出分别为 １６７６７ 亿元、１９６３７ ６７ 亿元、１７９８２ ４８ 亿元、
１９９７４ ２２ 亿元、２０８１７ 亿元，占全年预算的比例分别为 ２７ ６０％、２５ ７６％、２０ ２７％、１８ ６０％、１６ ６０％。值得欣慰的是，这一比例在逐
年下降。



　 　 　 　 表 １　 １９９４—２０１２ 年全国财政超收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 预算收入 决算收入 完成预算
实际收入

同比增长
超收收入

１９９４ ４７５９． ９５ ５２１８． １０ １０８． ００ １９． ２０ ４５８． １５

１９９５ ５６９２． ４０ ６２４２． ２０ １０８． ７０ １８． ６０ ５４９． ８０

１９９６ ６８７２． １８ ７４０７． ９９ １０７． ２０ １８． ００ ５３５． ８１

１９９７ ８３９７． ９４ ８６５１． １４ １０３． ００ １６． ７０ ２５３． ２０

１９９８ ９６８３． ６８ ９８７５． ９５ １０１． ８０ １３． ９０ １９２． ２７

１９９９ １０８０９． ４ １１４４４． ０８ １０５． ３０ １５． ２０ ６３４． ６８

２０００ １２３３７． ７７ １３３９５． ２３ １０８． ４０ １６． ９０ １０５７． ４６

２００１ １４７６０． ２０ １６３８６． ０４ １１０． ９０ ２２． ２０ １６２５． ８４

２００２ １８０１４． ８３ １８９０３． ６４ １０５． ００ １５． ４０ ８８８． ８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５０１． ３２ ２１７１５． ２５ １０５． ８０ １４． ７０ １２１３． ９３

２００４ ２３５７０． ３４ ２６３９６． ４７ １１１． ８０ ２１． ４０ ２８２６． １３

２００５ ２９２５５． ０３ ３１６４９． ２９ １０８． １０ １９． ８０ ２３９４． ２６

２００６ ３５４２３． ３８ ３９３４３． ６２ １１１． １０ ２４． ３０ ３９２０． ２４

２００７ ４４０６４． ８５ ５１３０４． ０３ １１６． ４０ ３２． ４０ ７２３９． １

２００８ ５８５００． ３５ ６１３３０． ３５ １０４． ８０ １９． ５０ ２８３０． 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６２３０． ００ ６８４７６． ８８ １００． １０ １１． ７０ ２２４６． ８８

２０１０ ７３９３０． ００ ８３０８０． ３２ １１２． ３８ ２１． ３３ ９１５０． ３２

２０１１ ８９７２０． ００ １０３７４０． ０１ １１６． ００ ２４． ８０ １４０２０． ０１

２０１２ １１３６００３． ００ １１７２０９． ７５ １０３． １８ １２． ８０ ３６０９． ７５

　 　 数据来源：根据我国 １９９４—２０１２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决算报
告公布内容进行计算和整理。

非规范性使用让超收直接安排在当年支出

中，形成预算超支；另一方面，超支使各级

政府根据需要在预算之外自主追加支出，

而政府为了保留超预算支出形成超收。三

是财政超收现象的长期持续存在。这实际

上是政府预算约束机制弱化的反映，是对

现代政府预算制度的灵魂———法治性的违

背［２５］。四是逐年将大量的预算超收资金

结转下一年预算，影响了下一年部门预算

编制的可预测性和准确性［２６］，预算编制缺

乏必要的科学性和执行力。

上述问题已引起各级政府高度关注，

为了规范财政超收，政府试图以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作为制度性出口。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大量财政超收收入的存在为该基金

的设立提供了重要的财力基础。

（二）完善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

重要意义

１． 作为实现预算平稳运行的重要手
段之一，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在当前经济放

缓趋势下作用突出

表 ２ 反映了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我国
财政收支的增长率和增长弹性系数①。

从表 ２ 可见，自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１２ 年，财政
收入与支出的增速此起彼伏，而财政支出

增长率高于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年份共 ８ 个，一些年份（如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支
出增长率明显高于收入增长。这表明，在经济快速增长年份中，政府并没有将增加的财政收入积

累起来，而是几乎全部花掉。经济高涨年份形成不合需要的财政扩张，经济衰退年份则形成不合

需要的财政紧缩，或者以具有负面影响的赤字和债务来支持所需要的财政扩张，其结果就是威胁

财政可持续性并增加未来的财政负担，加剧经济波动并使财政刺激措施变得代价高昂［２３］。

从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看，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弹性系数均值分别达到 ２ ０８
和 ２ １２，表明我国财政收支的增长明显快于 ＧＤＰ 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对财政收支的影响也较
大。我国财政收支受经济周期左右而出现大幅度波动，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全
球性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影响较大。由于我国财政收入波动性与支出需求刚

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短期内较难改变，而民生财政的提出要求对民生支出的投入加大，因此保

持公共财政收支的稳定与适度增长就更具政治和经济意义。有效的财政政策能够通过逆经济

周期操作来实现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功能，而稳定且雄厚的财政资金支持是重要保障。

·５３·

①该系数反映财政收支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是分析和判断财政收支与 ＧＤＰ 之间增长是否同步以及协
调程度的重要经济统计分析工具。系数越大，表明财政收支越容易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应地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力也越大。若

财政收支的弹性系数大于 １，则反映财政收支的增长快于 ＧＤＰ，表明 ＧＤＰ的增长对财政收支的影响较大；若其小于 １，则反映财政
收支增长慢于 ＧＤＰ，表明 ＧＤＰ的增长对财政收支的影响较小。



李　 燕，刘　 霞：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研究

我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趋势明显①，如何稳增长、促发展是紧要的现实问题。经济增长的波动会

　 　 　 　 表 ２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 年我国财政收支增长弹性系数

年份
ＧＤＰ增长
率（％）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增长率

（％）
增长弹性

系数

增长率

（％）
增长弹性

系数

１９９７ ８． ８０ １６． ８０ １． ９１ １６． ３０ １． ８５
１９９８ ７． ８０ １４． ２０ １． ８２ １６． ９０ ２． １７
１９９９ ７． １０ １５． ９０ ２． ２４ ２２． １０ ３． １１
２０００ ８． ００ １７． ００ ２． １３ ２０． ５０ ２． ５６
２００１ ７． ５０ ２２． ３０ ２． ９７ １９． ００ ２． ５３
２００２ ８． ３０ １５． ４０ １． ８６ １６． ７０ ２． ０１
２００３ ９． ５０ １４． ９０ １． ６７ １１． ８０ １． ２４
２００４ ９． ５０ ２１． ６０ ２． ２７ １５． ６０ １． ６４
２００５ ９． ９０ １９． ９０ ２． ０１ １９． １０ １． ９３
２００６ １１． １０ ２１． ５０ １． ７９ ２２． １０ １． ８４
２００７ １１． ４０ ３２． ４０ ２． ８４ ２３． ２０ ２． ０４
２００８ ９． ６０ １９． ５０ ２． ０３ ２５． ４０ ２． ６５
２００９ ８． ７０ １１． ７０ １． ３４ ２１． ２０ ２． ４４
２０１０ １０． ４０ ２１． ３０ ２． ０５ １７． ４０ １． ６７
２０１１ ９． ２０ ２４． ８０ ２． ７０ ２１． ２０ ２． ３０
２０１２ ７． ８０ １２． ８０ １． ６４ １５． １０ １． ９４
平均 ９． ０４ １８． ８８ ２． ０８ １８． ９８ ２． １２

　 　 资料来源：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数据转引自刘笑萍的文章［１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 ＧＤＰ和财政收支增长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财政部网站，财政收支弹性系数通过财政收入或支出增长率与

ＧＤＰ的增长率之比计算而得。

带来财政收支的波动，使得财政政策的连贯

性和稳定性面临考验。通过政府预算收支以

实现“逆”经济周期的调节是各国主要的财

政手段。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主要功能是

调节预算收支，使之避免大幅度波动，以实现

预算的平稳运行，其作用在此凸显。从美国、

俄罗斯等国的实践可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能够有效地解决此问题，而在中国是否能够

取得实效，需要我们进行深入考察。

２． 作为连接中期预算与年度预算的重
要桥梁与纽带，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需要优先

行动

年度预算对宏观经济的关注仅限于短期，

即通常以一年为限进行预测，容易造成对未来

经济发展趋势预测不足，比如，对可能的财政

收入下降或支出上升等因素考虑不到位，使得

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受到制约，一

定程度上会加大财政风险。年度预算往往注

重投入控制，而对产出和结果加以关注的动机

不足，预算的可预见性与绩效性受限。此外，

年度预算在联结政策、规划与预算方面作用较

弱，主要是政策选择脱离于资源现实［２７］，导致政策不可持续和优先性不能得到明确反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为期三到五年的中期预算框架（ＭＴＢＦ）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并逐渐制度化。
以结果为导向的中期预算作为增强政府施政能力、提高政府施政绩效最强有力的政策工具，为“十二

五”时期旨在改进财政成果的公共预算改革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机遇。理论研究普遍认为，与传统的

年度预算相比，中期预算框架在实现预算管理各层次目标、加强财政受托责任和提高财政透明度等方

面均具有明显优势［２８］。

我国亟须完善预算体制，在完善年度预算的基础上，构建与经济周期相适应、与国家中长期规划

相衔接的合理的中长期预算框架以弥补年度预算的不足，成为改革与发展的必经之路。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是政府用于稳定年度预算收支的重要调节手段，用于防范财政风险，同时它也是实施中期预算

的一个重要工具，是连接中期预算与年度预算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在一个健全的中期预算框架下，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有助于大大加强预算与政策的联结，强化预算对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资源有效配置和

收入再分配的积极作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完善需要优先行动。

三、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运行现状

俄罗斯、美国等国的实践表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能够充分发挥熨平价格波动的负面冲击、抑制

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并带来投资收益的作用，在由经济衰退引发的财政危机中能够有效地稳定财

·６３·

①在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６ 个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分别为 ９ ７％、９ ５％、９ １％、８ ９％、８ １％、７ ６％、７ ４％、７ ９％，尽管 ２０１２ 年第
四季度经济有所回升，但总体下降趋势仍较为显著。



政支出、平衡预算，这对我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基金制度设计、使用管理等方面，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其运行成效的显著性自然与美俄等典

型国家无法相比。尽管如此，这几年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我国以各级财政为基础，分设中央和地方两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央财政通过超收安排弥补

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并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中央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而根据中央明确的超收使用安排原则以及全国财政会议关于“有条件的地方财政可参照

中央建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精神，地方财政根据本级财力状况建立地方各级预算稳定基金，在规

定范围内筹集并规范安排使用，以保持预算的稳定性。

（一）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运行

表 ３　 我国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支结余情况　 　 （单位：亿元）

年份
中央决算增

支后的净超收

中央财政赤字比

预算增加（－）
减少（＋）

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补充安排（＋） 调入使用（－） 期末结余

２００１ － １９９． ９９ － １９９． ９９ — — —

２００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 — —

２００３ ０． ００ ０． ００ — — —

２００４ ５． １５ ＋ ５． １５ — — —

２００５ ０． ３８ ＋ ０． ３８ — — —

２００６ ７００． ０５ ＋ ２００． １０ ５００． ００ — ５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７ １４８２． ００ ＋ ４５０． ００ １０３２． ００ — １５３２． ００
２００８ ３８４． ００ ０ １９２． ００ １１００． ００ ６２４． ００
２００９ ０． ００ ０ １０１． １３ ５０５． ００ ２２０． １３
２０１０ ２７４８． ００ ＋ ５００． ００ ２２５７． ６５ １００． ００ ２３７７． ７８
２０１１ ３１３８． ００ ＋ ５００． ００ ２８９２． ００ １５００． ００ ３７６９． ７８
２０１２ — ＋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８４． １５ ２７００． ００ １２５３． ９３
２０１３ — — — １０００． ００① ２５３． ９３

　 　 数据来源：根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年历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的报告》整理而得。

　 　 表 ３ 反映了我国
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收支结余情况。从

表 ３ 可见，中央决算
增支后的净超收不仅

弥补了中央财政赤

字，在近几年还为中

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注入了大量资金。自

２００７ 年设立至今，中
央先后七次补充安排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累计注入 ７１５８ ９３ 亿
元。尽管每年注入资

金占财政超收收入的

比例还较低，如 ２０１１

年中央财政超收 １４０２０． ０１ 亿元，当年安排的预算稳定基金为 ２８９２． ００ 亿元，仅占 ２０． ６２％，但我国中
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充分发挥了稳定财政、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功能和财政以盈填亏的“蓄钱池”的

作用，如 ２００８ 年汶川大地震后，国家及时拨付了 ６００ 亿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于灾后恢复重建；２００９
年中央财政从基金中调入 ５０５ 亿元，使得当年预算赤字以 ６０ 年来最高的 ９５００ 亿在接近万亿关口徘
徊；２０１１ 年中央财政支出 ５６４１４． １５ 亿元，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８９２ 亿元，支出总量为
５９３０６． １５ 亿元，收支总量相抵，赤字 ６５００ 亿元，比预算减少 ５００ 亿元。与此同时，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也为大量超收收入找到了制度性出口。

（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在地方政府的运行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的上海市成为地方第一个实质性建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
地区。截至 ２０１２ 年，全国绝大部分省（直辖市）、市已出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管理办法，通过相关
文件对资金来源、规模、使用方向、会计核算、监督执行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规定，并于每年预算报告中

加以说明。由于设立时间不一、规模受各地各级财政限制且各地实践存在差异性，地方性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的总体成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我们可以肯定，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通过合理安排基金支出方

·７３·

①《关于 ２０１２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３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２０１３ 年调入使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０００ 亿元，为当年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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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能够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第一，可以规范各级政府超收收入的审批使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将基金纳入预算管理，接受人大及人民群众的监督，防止出现资金分散、突击花钱等问题，有利于

增强预算约束力，提高预算透明度；通过对民生项目、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以及关乎经济长远发展的重

点工程等方面的基金安排和监管，可以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如河北省提出安排重点在设立曹妃

甸产业投资基金、沧州渤海新区产业投资基金，既可以破解在沿海强省建设中的资金难题，还能用于

解决省内重要民生问题［２９］。第二，为政府年度间的财政预算平衡提供良好的调节机制，起到“蓄水

池”的作用。第三，充分发挥地方重大灾害“平衡器”的作用［３０］，为地方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性

事件提供财力支持和调整空间。如《海南省省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０８）规定，年
度执行中动用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应当用于弥补重大减收因素造成的资金缺口、应对不可预见的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等。其他省、市各级政府也有类似规定。有了调节基金，地方政府在遇到重大自然

灾害等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时，不必临时调整预算，这样有利于保障重点支出的需求，集中财力办

大事。

（三）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在制度设计和管理规范方面主要存在三个缺陷和问题。

１． 与现行预算法的规定不相符，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
事实上，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客观上把当年年度收入的一部分转为下年度使用。“收支平衡、略有

结余”、“不得把本年度的收入和支出转为下年度”是现行《预算法》对我国预算编制和执行原则的规

定，显然，设立并提取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有悖于该规定。此外，《预算法》在对财政超收资金使用的规

定方面允许用超收资金成立特别基金，然而法律层面却没有更加清晰明确的规定对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进行规范。从 ２００７ 年起，只是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将建立在预算超收基础上的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的使用纳入预算管理，接受人大及常委会监督，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力。现行的地方性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的管理暂行办法，虽然对基金来源和使用方向等作了一定规定，但仍不够明确且缺乏约束力

和实操性。

２． 基金收入来源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足
基金来源方面，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从财政超收收入中加以安排，主要来源于财政当年一般预

算净结余、年度一般预算超收收入；在各地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各级政府从年

度一般预算净结余、年度一般预算超收收入、本级一般预算新增财力性资金转入部分和各级政府批准

的其他收入等渠道筹集基金。从整体上看，财政超收是各级预算稳定基金的最主要来源，而建立在超

收基础上的预算稳定基金在面临超收规范后的资金不足问题时将措手不及。而基金规模方面，财力

因素等差异必然导致各地区基金规模的不同。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规模由各级财政部门根据当

年可支配财力和当年一般预算超收情况提出意见并上报本级政府审批，然而每年财政超收收入究竟

要有多大比例投进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并没有硬性规定。

３． 各级政府相关配套制度、规定不健全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大多出台了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基金的设立目

的、筹资渠道、支出使用、审批监督等方面作了相应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总体来说较为笼统。而目前与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有关的规章制度相当有限，即使在现能查到的《财政部关于应发未发国债和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会计核算的通知》（财库［２００７］１１７ 号法规）这一文件中，对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的参照执行依据、提取标准、使用范围、审批程序等也未作明确规定。相关配套制度和规定的

不健全，带来各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在安排使用方面的相对随意性和不规范统一性，客观上给各级人

大、审计部门的审查监督工作造成困难。

·８３·



四、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完善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经验，对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规范管理和使用约束机制加

以完善。

（一）提高基金运作的法制化水平，用法律法规保障基金的规范运行

《预算法》自 １９９４ 年颁布至今已历时十多年，这关乎所有人的核心利益的“经济宪法”如今缺乏
许多新内容、新规定，已经滞后于财税改革。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再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其中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

三十八条，修改为：“各级政府上一年预算的结转资金，应当在下一年用于结转项目的支出；上一年预

算结余资金应当列入下一年预算，或者补充预算周转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同时，增加一条，作为

第六十一条：“各级政府年度预算执行中有超收收入的，除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安排支出外，可以

用于冲减赤字，或者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于补充以后年度预算资金的不足。”但目前为止，修正

案并未通过，实质性突破还需努力。因此，应积极推进《预算法》修订，为基金寻求有力的法律基础。

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运作应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并借鉴国外经验①。当前条件下，我国首

先可以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性质、筹集和提用原则、审批监督及管理的程序等问题进行更加规范化

的制度安排，如采取行政法规或国务院部门规章的形式。其次，依据前述规章制度，各级财政部门将

管理办法具体细化并实施，确保基金在设立、筹资、提用等环节都严格合规，以实现财政平衡目标。各

级地方政府要在中央指导下，根据地方实际，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安排并细化具体规定。最后，基金需

要保持适度规模或者形成预算收入的固定比例，避免受规模限制影响其作用发挥；基金运作需要优化

流动性管理，实现基金支用的决策机制、余额管理、保值增值计划的系统化全面公开。

（二）规范界定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入，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与可持续性

我国各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建立在财政超收收入规模增大的基础上，从长期看，超收收入不能成

为持续且稳定的资金来源②，如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后我国超收率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６． ４３％锐降至 ２００８ 年
的 ４． ８４％，２００９ 年创新低至 ３． ３９％。因此，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需要规范界定收入，确保其具有更加
稳定和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支持。

从目前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管理办法可知，资金筹集主要通过当年一般预算净结余和年度一般

预算超收收入这两个渠道，前者视当年经济发展状况而定（有可能出现预算不足），而后者从长期来

看也将由于预算体制的完善和规范而逐渐减少，而转入基金的资金规模或者比例问题都不明确，实际

上二者都不具备可持续性，这就需要对基金收入作进一步规范和明确，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形成

常态投入机制。借鉴美国模式③，我国可以从一般预算盈余中转移部分资金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可

以根据各级政府当年经济发展状况，按一定比例转入基金，不能在当年预算中安排，并逐渐将其他符

合条件的收入转入稳定基金［１６］。对于自然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政府可将固定比例的资源税收入作为

筹资渠道，如《内蒙古自治区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０８）就已规定，“本级留用的探
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及价款收入的 ２０％、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及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捐赠收

·９３·

①

②

③

在美国，各州都有州级宪法或一般性法律作为保障，并且能够得到严格落实。虽然具体规定不尽相同，但各州对基金的募集、

提取、规模等各方面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另外，法律对基金的审批模式和监督管理等环节也有详细规定，议会的审批和监督作用比

较突出，比如有的州必须经议会多数通过才可以使用预算稳定基金，而且要向议会报送有关预算稳定基金的筹集、使用和投资情况的

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

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预算编制不科学精细、财政体制法制建设落后、片面追求 ＧＤＰ 的政绩观所驱使、人大对各级政府预算的审
批和监督权力缺位、审批预算时间错位等原因造成的多年来连续大量超收的情况并非财政的常态。

美国的融资途径有四种：一是从财政决算盈余中提取资金；二是根据固定公式储蓄，即通过预先设定的公式从一般基金中提取

资金；三是立法拨款；四是从特定收入筹集。一些州将矿产税、燃油税等资源税收入中超出某一标准的部分转入预算稳定基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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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需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此外，我国还可以借鉴俄罗斯石油稳定基金的动作经验，考虑将部分

基金进行积极稳要的投资运营，以其收益作为基金来源之一。

（三）建立合理规范的募集和使用规则，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我国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公式法，并与相机抉择机制相结合：弥补收入短缺的提款方式选择公式

法，特殊情况下可由政府相机抉择，但须经人大表决通过；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提款方式由政府首长

相机抉择。在公式的设计上，需要充分考虑国内和国外经济变化情势并在此基础上来决定基金的补

充安排或调入使用，如对各级政府本年度经济状况、就业率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进行量化，以指标

系数形式进行纵向、横向比较和趋势分析，从而确定补充安排预算稳定基金账户或者从中调入使用的

规模或比例。为了不对经济正常发展造成影响，政府有必要为基金结余上限选择一个适度规模，有学

者提出按上一财政年度税收收入的 ３％来确定［３１］。

地方政府应充分考虑是否有足够财力迅速有效地解决可能面临的各种突发性事件，并利用比中

央更加及时、有效地了解和估计当地情况的优势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以需定量。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的设立应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完善相关规定，如财政收入结构、年度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自然灾害发生

频率和损失情况等引入科学确定基金规模、来源和使用机制等。

此外，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需要在补充安排和调入使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时分别编制基金收入

预算和支出预算，并结合年度预算进行相应调整，报各级人大审批，切实将基金的筹集和提取使用置

于人大的审查监督之下；同时，设计一套合理有效的绩效考评机制，对基金使用方向，投入规模、作用

成果、运营收益等采用量化指标进行评价，不断改进不足，充分发挥基金使用效益。审计部门要做好

审计监督工作，要关注基金的筹集和使用，加强对基金支出项目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检查，充分发挥基

金的使用效益。只有如此，基金监督才能做得更好，基金管理才能更加规范化、法制化、透明化和民

主化。

综上所述，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作为调节年度预算间“盈亏”以及连接中期预算与年度预算的重要

的桥梁与纽带，是将年度预算推向中期预算以增强预算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它能够充分发

挥维持政府预算平衡、熨平经济波动、应对重大事件或经济紧缩之需等功能，对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稳

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和完善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更加科学

化、规范化、精细化的运行机制的构建与相关制度的完善，需要在不断深化的学术研究和不断积累的

实践经验基础上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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